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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问询函 

的专项核查意见 

     大华核字[2018]005256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贵部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出具的《关于对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

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2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已收悉，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集团”或“公司”）已会同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或“我们”）、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财务顾问”）对反馈意见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

核查与落实，现就相关问题做以下回复说明。 

一、问询函问题（一）/1.／（3）：结合出售前后你公司有息负债余额的变

化，分析说明本次出售标的资产是否将增加上市公司的财务负担，在此基础上

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影响上市公司的经营稳健性；请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说明： 

1．本次出售标的资产未增加上市公司财务负担 

本次出售标的资产前后公司的有息负债余额及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12 月 

实际数据 备考数据 变动 变动率 实际数据 备考数据 变动 变动率 

有息负债余额 5,875,004.13 5,128,257.61 -746,746.52 -12.71% 5,278,470.78 4,297,632.73 -980,838.05 -18.58% 

利息支出（费

用化+资本化） 
109,937.35 87,628.10 -22,309.25 -20.29% 224,145.61 172,813.57 -51,332.04 -22.90% 

EBITDA 利息保

障倍数 
6.13 6.34 0.21 3.42% 5.98 7.78 1.80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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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资产重组前后公司有息负债余额分别

为 587.50 亿元和 512.83 亿元，有息负债余额将减少 74.67 亿元，减少幅度为

12.71%。此外，标的公司从 TCL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获得的 50.16 亿元的有息贷款

将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3年内归还完毕，从 TCL集团结算中心涉及资金拆借的有息

款项 28.81 亿元也将在重组交割前全部予以清理完毕，上述借款合计 153.64 亿

元，标的公司会承担相应利息，从而降低上市公司的财务费用。同时，重组完成

后，上市公司将回收部分现金，可以进一步支持公司长远发展。 

根据实际数据和备考财务数据显示，报告期内公司资产重组后的利息支出

（包括费用化支出和资本化支出）均呈现下降趋势，2017年和 2018年 1-6月下

降幅度分别为 22.90%和 20.29%。2017年和 2018年 1-6月公司资产重组后的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均呈现上涨趋势，上涨幅度分别为 3.42%和 30.10%，表明

公司重组后的偿债能力均有所加强，出售标的资产未增加上市公司的财务负担。 

2.本次交易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稳健性，上市公司偿债能力

将有所增强，财务状况更加稳健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净利率大幅提升，2017年从3.17%提升至10.50%，2018

年1-6月从3.23%提升至7.36%，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稳健性。同时，

截至2018年6月30日，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由66.05%下降至62.12%，

流动比率由1.08提升至1.18，速动比率由0.64提升至0.77，2018年1-6月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由6.13提升至6.34，上市公司偿债能力有所增强，财务状况更加稳

健。 

3.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出售标的资产后较出售标的资产前有息负债余

额减少 74.67亿元，同时标的公司从上市公司获得的金融服务和结算中心借款会

承担相应利息并及时偿还借款，本次交易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财务负担。交易完成

后，上市公司净利率提升，偿债能力增强，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经营稳健性。 

二、问询函问题（一）/6.：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的支付安排为协议生效

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TCL 控股向 TCL 集团及 TCL 金控、TCL 照明电器支付标

的资产对应转让对价的 30%。协议项下各项标的资产交割过户完成之日起 60 个

工作日内，TCL 控股向 TCL 集团及 TCL 金控、TCL 照明电器支付相对应标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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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对价的 70%。请你公司说明仅获得对价的 30%是否满足资产过户的条件，是

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同时说明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及标的资产出表日的

认定标准和判断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请独立财务顾问、

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说明： 

（一）请你公司说明仅获得对价的 30%是否满足资产过户的条件，是否有利

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本次重组从整体来看，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股东的长远利益。上

市公司通过本次重组将剥离利润水平较低的终端业务，成为纯粹的以半导体显示

及材料业务为核心的运营平台，针对更加开放的市场和更广泛的客户需求独立开

发新的产品和应用，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巩固在运营效率、成本费用、规模效

益等方面的优势，继续提升在半导体显示及材料领域的竞争实力。 

本次交易的条款与条件是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进行了多轮磋商后的结果，包

括目前的付款安排在内，是本次重组交易各方在尽快达成合意前提下的最优安排。

本次过户的约定条件属于交易双方协商做出的商业安排，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

禁止性规定。 

本次交易的安排，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批通过。 

（二）同时说明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及标的资产出表日的认定标准和判断依

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1．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应用指南规定：企业应当在合并日

或购买日确认因企业合并取得的资产、负债。按照本准则第五条和第十条规定，

合并日或购买日是指合并方或购买方实际取得对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控制权的

日期，即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净资产或生产经营决策的控制权转移给合并方或

购买方的日期。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通常可认为实现了控制权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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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通过。 

（2）企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批准。  

（3）参与合并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转移手续。 

（4）合并方或购买方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 50%），并且

有能力、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  

（5）合并方或购买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

政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 

2．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及标的资产出表日的认定标准和判断依据 

公司将以控制权的转移作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及标的资产出表日的认定标

准和判断依据，具体为： 

（1）《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通过。 

（2）已满足《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约定的资产交割先决条件：《重大资产出

售协议》已经生效；就 T.C.L.实业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实业”）

的股权转让事项已完成商务部门和发改部门的审批/备案程序；就惠州客音商务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客音商务”）股权转让事项已取得通信行业主管部门

的审批。 

（3）交易双方约定的资产交割先决条件已达成且双方已签署标的资产交割

确认书。 

（4）TCL实业控股（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 控股”或“交易

对方”）已支付了交易对价的大部分，并且有能力、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  

（5）TCL 控股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标的资产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相应

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 

3.公司对标的资产过户与出表的确认 

标产资产已满足《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约定的资产交割先决条件，即可办理

过户手续：《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已经生效；就 TCL 实业的股权转让事项已完成

商务部门和发改部门的审批/备案程序；就客音商务股权转让事项已取得通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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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管部门的审批。 

标的资产的控制权已转移至交易对方，方可确认出表。2018 年 12 月 7 日，

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相

关方案，后续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相关

议案，并经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交割前提条件达成，结算交易对价大部分款项，

完成标的资产经营管理决策权的交接，双方签订交割确认书，方视为标的资产的

控制权转移，确认标的资产的出表。 

预计 2019 年能够履行完毕上述所有程序，结算相关股权转让款项，完成标

的资产交割等。 

标的资产的过户条件达成是交易双方协商的结果，标的资产出表确认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执行，标的资产的过户为标的资产出表的前提条件之一。 

4.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将以标的资产控制权的转移作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成

及标的资产出表日的认定标准和判断依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问询函问题（一）/7.：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的过渡期安排为标的资

产自评估基准日（2018 年 6 月 30 日）起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损益归属于交易对

方，双方不因该项损益的产生而调整转让对价及其支付。请你公司： 

（1）结合标的资产的历史业绩和预期情况，说明做出上述过渡期安排的原

因及其合理性，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2）说明你公司对相关过渡期损益的会计处理方法并测算由此对你公司当

期主要财务数据的具体影响； 

（3）说明上述过渡期安排是否将导致你公司对已披露的定期报告进行调整，

如是，请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说明： 

（一）结合标的资产的历史业绩和预期情况，说明做出上述过渡期安排的

原因及其合理性，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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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渡期损益安排属于正常商业决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安排属于交易双方协商范围，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且已经最终体现在交易对价中，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2.过渡期损益归买方所有的原因及合理性 

1)本次出售标的包括 TCL 实业、惠州 TCL家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

州家电”）、TCL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家电”）、惠州酷友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酷友科技”）、客音商务、TCL 科技产业园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TCL产业园”）、格创东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创东智”）、

简单汇信息科技（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单汇”）。惠州家电、合肥家电、

酷友科技、客音商务以收益法评估，其最近两年一期净利润波动较大，过渡期存

在亏损的可能性，具体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6 月 

惠州家电 18,515.46 17,874.06 16,424.46 

合肥家电 -2,895.62 -11,416.69 69.15 

酷友科技 42,932.41 -7,395.35 -2,175.49 

客音商务 -790.51 41.75 -241.50 

对于用收益法评估的企业，其评估基准日（2018年 6月 30 日）以后的收益，

已体现在对应长期股权投资评估价值之中，并最终体现在交易对价里，故过渡期

损益归属交易对方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2）TCL 实业、TCL 产业园、简单汇、格创东智以资产基础法评估，但 TCL

实业主要子公司包括 TCL 电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 电子”）、TCL 通讯

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 通讯”）和通力电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通力电子”）均采取收益法评估，TCL 产业园的经营性资产采用收益法、假

设开发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TCL 实业、TCL 产业园、简

单汇、格创东智以资产基础法评估。最近两年一期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6 月 

简单汇 - -12.09 -206.69 

格创东智 - - -2.18 

TCL产业园 22,761.55 3,125.23 6,5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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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6 月 

TCL实业 -92,893.20 -151,978.60 2,552.20 

简单汇和格创东智，目前净利润均为负数，且公司预计过渡期也不会有明显

盈利迹象，故其过渡期损益约定由交易对方承担，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TCL产业园的经营性资产，其价值采用收益法、假设开发法等基于未来收益

预期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对于其未来收益，均体现在对应长期股权投资评估价

值里，并最终体现在交易对价里，故过渡期损益归属交易对方没有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 

TCL 实业针对母公司评估采取资产基础法，但其主要子公司包括 TCL 电子、

TCL通讯和通力电子均采取收益法评估，最近两年一期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6 月 

TCL电子 19,439.80 79,325.30 47,163.10 

TCL通讯 -45,563.80 -203,569.60 -28,466.00 

通力电子 12,995.00 17,162.90 6,782.30 

对于实业下属主要子公司 TCL电子、TCL通讯和通力电子均采取收益法评估，

其评估基准日（2018年 6月 30 日）以后的收益，已体现在对应长期股权投资评

估价值之中，并最终体现在交易对价里，故过渡期损益归属交易对方没有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 

综上，过渡期损益安排具有合理性，过渡期损益归属交易对方没有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 

（二）说明你公司对相关过渡期损益的会计处理方法并测算由此对你公司

当期主要财务数据的具体影响 

1．公司对相关过渡期损益的会计处理方法 

公司将严格按照会计准则要求，以控制权的转移作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及标

的资产出表日的认定标准和判断依据，在出表日以转让价款与净资产账面价值的

差额确认投资收益。 

2．过渡期损益对上市公司当期主要财务数据不产生具体影响 

出表日前的过渡期间，上市公司仍然可通过参与标的资产的各项经营管理活

动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标的资产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过渡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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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仍将标的资产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过渡期标的资产的经营情况将在上市公

司合并利润表反映，因此过渡期的损益将持续影响标的公司在上市公司账面价值。 

出表日，根据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与TCL控股签订《重大资产出售协议》，

协议中约定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标的资产产生的损益由 TCL控股享有

或承担，不因该项损益的产生而调整转让对价及其支付。由于标的资产自评估基

准日（2018年 6月 30日）以后的未来收益均已体现在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评估

价值之中，故处置价格不随过渡期的损益波动而调整，为固定价格的股权处置交

易。公司将以控制权的转移作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及标的资产出表日的认定标准

和判断依据，在出表日以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与净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

投资收益。 

公司预计 2019 年实施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因此过渡期损益对上市

公司 2018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无具体影响。 

（三）说明上述过渡期安排是否将导致你公司对已披露的定期报告进行调

整，如是，请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以控制权的转移作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及标的资产出表日的认定标

准和判断依据。同时，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及标的资产出表均不属于资产负债表

日后调整事项。 

综上，上述过渡期安排不会导致公司对已披露的定期报告进行调整。 

（四）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上市公司对过渡期损益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公司预计 2019 年实施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因此过渡期损益对上

市公司 2018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无具体影响，过渡期安排不会导致公司对已披露

的定期报告进行调整。 

特此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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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